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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13 证券简称：*ST原尚 公告编号：2025-082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运输车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系统（广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现代汽车”）签订《车辆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向现代汽车采购100台18吨燃料电池翼
开启厢式车，含税单价为783,200.00元/辆，采购数量为100辆，含税总价为78,320,000.00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 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不需股东会审议。
● 风险事项：
氢能车辆的运行依赖于氢燃料的稳定供应，氢气成本的波动、供应不足或氢气价格的上涨都可

能影响本批次车辆的运营效率和成本效益。
本次购买燃料电池车是为开拓有相应业务需求的企业客户，若短期内目标客户开拓速度较慢，

或者市场需求预测不准确、竞争加剧等因素可能导致本项目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本次购买燃料电池车已与合同对方达成合作共识，但是后续可能存在交付进度不达预期或受不

可抗力影响而延期等风险。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合同事宜的进展情况，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推动公司车辆结构的清洁化转型，降低碳排放，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同时开拓有相应业务需

求的企业客户，抢占绿色物流新赛道，公司拟与现代汽车签订《车辆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向现代汽
车采购100台18吨燃料电池翼开启厢式车，含税单价为783,200.00元/辆，采购数量为100辆，含税总
价为78,320,000.00元。具体的支付安排见本公告第五部分内容。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交易价格

资金来源

支付安排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购买 □置换□其他，具体为：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100台18T燃料电池翼开启厢式车

□是 否

□是 否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7832
尚未确定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政府补助__________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详见本公告第五部分

是 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5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车辆购销合同＞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卖方简要情况
序号

1

交易卖方名称
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系统（广州）

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100台18吨燃料电池翼开启厢式车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7832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系统（广州）有限公司

91440101MA9W3NN08H __□ 不适用

2021/01/15

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亿创街1号406房之225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东吉路168号

LEE HYUKJOON

25745万美元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

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49.9981%
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50.001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100台18吨燃料电池翼开启厢式车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上述车辆在交付时将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尚未交付，尚未运营。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尚未交付，暂无具体账面价值信息。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交易标的，双方依据出厂销售价格进行协商定价，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1）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名称 100台18吨燃料电池翼开启厢式车

定价方法

交易价格

协商定价□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其他：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7832

尚未确定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全新车辆，双方依据出厂销售价格进行协商定价。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定价考虑生产成本，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公司确信在本次交易中所获的价格优惠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甲方（购买方）：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销售方）：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系统（广州）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
每辆车含税单价为783,200.00元，含税总价为78,320,000.00元。
（三）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
（四）支付期限
根据《车辆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期限为：
1、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10,000元/辆，共1,000,000.00元作为购车定金；
2、2025年11月27日前支付人民币10,000,000.00元。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二期款后5个工

作日内，将乙方已收到的第一期款返还至甲方账户；
3、第三期款为2026年4月28日前支付人民币100,000.00元/辆；
4、第四期款为每辆车30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拾万元整），以乙方可获益享有的氢燃料电池车

系统补贴款予以支付。不论乙方最终领取到的补贴金额多少，均视为甲方已按时按约定向乙方支付
了第四期购车款中每辆车30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的付款义务。甲方无需再额外向乙方
补足第四期购车款与补贴金额之间的差额，也不再受原购销合同第四条第4款付款时间相关约定限
制；

5、第五期至第七期款项以可得的氢燃料电池车运营补贴进行支付。第五期款项为人民币 83,
200元/辆；第六期款项为人民币100,000元/辆；第七期款项为人民币100,000元/辆。若因甲方原因导
致每辆车辆行驶里程未达4万公里/年，导致在运营补贴发放期间届满后甲方未能领取到相应年度运
营补贴款项或领取到的补贴金额不足最高额度，甲方仍需按上述约定足额向乙方支付相应周期的购
车款。

（五）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从2025年11月19日至2025年11月30日分七批次交付完成。
（六）违约责任
合同约定了甲方逾期付款、逾期上牌、逾期提车的违约责任，同时也约定了乙方逾期返还定金、

逾期交车、车辆无法上牌、不履行质保义务的违约责任，同时约定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
违约方应继续补足，本合同项下所称由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守约方为追索
违约责任而支付的误工费、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保全费用、鉴定费用、担保费用等所有费
用。具体金额双方协商。

（七）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自双方盖章后起生效。
六、购买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购置的氢能车辆，将主要用于开拓具有相应业务需求的企业客户，这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经

营业绩，增强市场影响力，为后续参与市场竞争奠定坚实基础。依据产品交付及验收进度，预计对
2026年度业绩产生积极作用。

同时，本次引入氢能是公司推动传统燃油车辆替换、降低尾气排放污染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实
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同共进。需要关注的是，氢能车辆的运营依赖于氢燃料的持续稳定供
应。若出现氢气成本大幅波动、供应短缺或价格持续上扬等情况，均可能对本批次车辆的运营效率
及整体成本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交易对手方为非关联方，交易完成后不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不会新增同业竞争。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3813 证券简称：*ST原尚 公告编号：2025-081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11月6日上

午10:00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东众路25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2025年11月3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车辆购销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为推动公司车辆结构的清洁化转型，降低碳排放，塑造负责任的绿色企业形象，促进公司高质量

发展；同时为满足业务的需要，抢占绿色物流新赛道，公司拟与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系统（广州）有限
公司签订《车辆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向其购买100台18T燃料电池翼开启厢式车。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购买运输车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88087 证券简称：英科再生 公告编号：2025-059
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纬三路山东英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
42

12,561,298
12,561,298

6.5132
6.5132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194,054,775股，剔除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的公司回购专户中的
股份数量1,196,648股，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2,858,127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方毅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2、董事会秘书徐纹纹女士出席会议;高管田婷婷女士、赵京生先生、李志杰先生、李寒铭女士列
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544,098
比例（%）
99.8630

反对
票数
6,359

比例（%）
0.0506

弃权
票数
10,841

比例（%）
0.086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63,431
比例（%）
99.2208

反对
票数
78,526

比例（%）
0.6251

弃权
票数
19,341

比例（%）
0.154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63,431
比例（%）
99.2208

反对
票数
78,526

比例（%）
0.6251

弃权
票数
19,341

比例（%）
0.154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63,431
比例（%）
99.2208

反对
票数
78,526

比例（%）
0.6251

弃权
票数
19,341

比例（%）
0.154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63,431
比例（%）
99.2208

反对
票数
78,526

比例（%）
0.6251

弃权
票数
19,341

比例（%）
0.1541

6、议案名称：《关于参与投资Warburg Pincus Global Growth 15, L.P.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63,431
比例（%）
99.2208

反对
票数
78,526

比例（%）
0.6251

弃权
票数
19,341

比例（%）
0.154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
制度＞ 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关 于 参 与 投 资 Warburg
Pincus Global Growth 15, L.

P.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544,098

12,463,431

12,463,431

12,463,431

12,463,431

12,463,431

比例（%）

99.8630

99.2208

99.2208

99.2208

99.2208

99.2208

反对

票数

6,359

78,526

78,526

78,526

78,526

78,526

比例（%）

0.0506

0.6251

0.6251

0.6251

0.6251

0.6251

弃权

票数

10,841

19,341

19,341

19,341

19,341

19,341

比例（%）

0.0864

0.1541

0.1541

0.1541

0.1541

0.15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 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2. 第1-6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 第6项议案，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百新律师、房盖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英科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603950 证券简称：长源东谷 公告编号：2025-044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396号长源东谷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6
191,803,570

59.2618

说明：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324,130,800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有股份476,000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23,
654,8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佐元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网成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20,570
比例（%）
99.9567

反对
票数
51,300

比例（%）
0.0267

弃权
票数
31,700

比例（%）
0.016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30,570
比例（%）
99.9619

反对
票数
64,300

比例（%）
0.0335

弃权
票数
8,700

比例（%）
0.004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23,870
比例（%）
99.9584

反对
票数
63,000

比例（%）
0.0328

弃权
票数
16,700

比例（%）
0.0088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695,710
比例（%）
99.9437

反对
票数
90,960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6,900

比例（%）
0.008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21,970
比例（%）
99.9574

反对
票数
63,000

比例（%）
0.0328

弃权
票数
18,600

比例（%）
0.009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695,510

比例（%）

99.9436

反对

票数

89,460

比例（%）

0.0466

弃权

票数

18,600

比例（%）

0.0098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695,710
比例（%）
99.9437

反对
票数
89,460

比例（%）
0.0466

弃权
票数
18,400

比例（%）
0.009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693,910
比例（%）
99.9428

反对
票数
63,000

比例（%）
0.0328

弃权
票数
46,660

比例（%）
0.024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20,370
比例（%）
99.9566

反对
票数
63,000

比例（%）
0.0328

弃权
票数
20,200

比例（%）
0.0106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36,770
比例（%）
99.9651

反对
票数
46,600

比例（%）
0.0242

弃权
票数
20,200

比例（%）
0.0107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35,670
比例（%）
99.9645

反对
票数
47,700

比例（%）
0.0248

弃权
票数
20,200

比例（%）
0.0107

12、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382,019

比例（%）

99.6598

反对

票数

59,600

比例（%）

0.2540

弃权

票数

20,200

比例（%）

0.086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874,135

21,884,135

21,877,435

比例
（%）

99.6219

99.6675

99.6370

反对

票数

51,300

64,300

63,000

比例（%）

0.2336

0.2928

0.2869

弃权

票数

31,700

8,700

16,700

比例（%）

0.1445

0.0397

0.076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2、议案4-1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3、议案12关联股东李佐元、徐能琛、李险峰、李从容回避表决, 已经出席会议的其他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琥、李琳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300859 证券简称：西域旅游 公告编号：2025-052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上午11: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6日（星期

四）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阜康市准噶尔路22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美蓉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8 人，代表股份 70,967,6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856％。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1,38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5人，代表股份9,587,6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56％。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64人，代表股份 467,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4人，代表股份467,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7％。
5、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9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7％；反对59,2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5％；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191％；反对59,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1％；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5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新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天池

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8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90%；反对 77,8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17%；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465％；反对77,8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426％；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0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9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7％；反对59,2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5％；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191％；反对59,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1％；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5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93,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8％；反对59,2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5％；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914％；反对59,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1％；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3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9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7％；反对59,2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5％；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191％；反对59,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51％；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5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86,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0％；反对66,2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3％；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6945％；反对66,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20％；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3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7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4％；反对81,4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7％；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717％；反对81,4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125％；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5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90,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64,2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5％；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429％；反对64,2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343％；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28％。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93,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4％；反对59,5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9％；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272％；反对59,5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292％；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3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邵芳律师、谢兵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5-069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被担保人名称：China Rubber Technology Group Company Limited（中国橡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橡胶”）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或“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为中国橡胶提供不超过8,000万美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中国橡胶提供的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56,742.40
万元（即本次担保，美元汇率按照7.0928计算）。●逾期对外担保：无。●特别风险提示：中国橡胶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1.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提供担保
中国橡胶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香港分行”）签署贷款协议，借

款金额为4,000万美元，贷款期限1年。为担保上述贷款的履行，公司向平安银行香港分行出具《担
保书》，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向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中国橡胶与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商银行”）签署贷款协议，借款金额为4,000万
美元或等值人民币或港币，贷款期限1年。为担保上述贷款的履行，公司向南商银行出具《保证函》，
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中国橡胶提
供不超过70,000万美元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China Rubber Technology Group Company Limited

（二）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三）注册资本：2亿美元
（四）经营范围：橡胶种植、加工、物流、贸易、橡胶产业技术研发、?融、服务、投融资等
（五）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444,979.56万元，负债总额为 1,325,384.63

万元，净资产为119,594.9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1.72%；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为2,689,953.28万元，净
利润-45,406.39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该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447,115.56万元，负债总额为1,293,089.29
万元，净资产为 154,026.2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9.36%；2025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1,785,585.97
万元，净利润-34,021.85万元

（六）股权结构：海南橡胶持股1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平安银行香港分行担保书1.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2.保证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担保金额：4,000万美元和借款人就主债务所导致和累计的利息、佣金或银行收费，以及根据

《担保书》向银行应付的任何其他款项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5.担保期限：与贷款期限保持一致
（二）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保证函1.债权人：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2.保证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担保金额：主债务的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4,000万美元、利息、费用、违约金、违约利息（包括罚

息）、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以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所付出之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保管
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变卖费、执行费、律师费等）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5.担保期限：自贷款到期之日起两年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30,586.4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53.89%；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40,468.14万元(含
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24.42%，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2025-061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暨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蔡俊权先生、蔡俊淞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丰文化”或“上市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了《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股东蔡俊权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蔡俊淞先生计划在自公司披露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
8月6日至2025年11月5日）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40,000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3%）。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蔡俊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俊淞先生发来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11
月 5日，其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其减持计划的实
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蔡俊权

蔡俊淞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17.9514

19.1200

17.5000

减持数量（股）

1,428,496

1,679,999

1,680,000

4,788,495

减持比例

0.8503%

1.0000%

1.0000%

2.8503%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蔡俊权

蔡俊淞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55,669,445

13,917,361

41,752,084

12,601,680

12,601,680

0

占总股本
比例

33.1366%

8.2841%

24.8524%

7.5010%

7.5010%

0.0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52,560,950

10,808,866

41,752,084

10,921,680

10,921,680

0

占总股本
比例

31.2863%

6.4338%

24.8524%

6.5010%

6.5010%

0.0000%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蔡俊权

广东省汕头市******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蔡俊权
蔡俊淞
蔡锦贤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实丰文化

增加□ 减少√

2025年9月11日-2025年11月5日

蔡俊权先生在2025年9月11日至2025年11月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1,287,1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66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减持股数
（股）

1,287,196
1,287,196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53,848,146
10,921,680
3,717,210
68,487,036
26,734,952
41,752,084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8），股东蔡俊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俊淞先生计划在自公司披露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8月6日至2025年11月5日）以集中竞
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4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届满。

是□ 否√

是□ 否√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32.0525%
6.5010%
2.2126%
40.7661%
15.9137%
24.8524%

002862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52,560,950
10,921,680
3,717,210
67,199,840
25,447,756
41,752,084

减持比例
（%）
0.7662
0.7662

占总股本比例(%)

31.2863%
6.5010%
2.2126%
39.9999%
15.1475%
24.8524%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
股份减持进展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三）控股股东蔡俊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俊淞先生本次减持前未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最高
减持数量等承诺；

（四）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1309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2025-115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源德（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德”）提供担保，累计担保合同金额为20,000万
美元及 35,000万人民币，按 2025年 11月 6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7.0865元计算，折合人民币
176,730.00万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额折合人民币为56,277.57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96%。前述担保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源德提供的担保。

2、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逾期担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
注担保风险。

一、公司为源德提供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和披露情况
1、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了满足公司2025年度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
所需，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源德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用于
为源德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其他日常经营所需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
质押等。本担保额度预计的有效期为自本议案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日的前一日止，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担保协议中的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重要条款由公司、源德与相关债权人
在以上额度内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协议或出具相关保证书，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
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内的单笔担保原则上不再提交董事会审批。同时，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
理担保业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李虎先生，根据源德实际运营资金需要，在担保
额度预计范围内决定办理担保业务，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和其他法律文件。授权期限为自本次担保
额度预计事项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的前一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公告《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2、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公司为源德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源德因生产经营发展需要，与长江存储（香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存

储”）签订了《产品销售与采购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协议约定源德将向长江存储采购双方之间
合作的所有类型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晶圆或颗粒形式的3D NAND 闪存芯片）和服务，具体采购数
量和价格由双方在当期采购订单中书面约定。另外，主合同还特别约定，长江存储的关联公司长存
创芯（上海）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存创芯”）向源德销售主合同项下产品的，在长存创芯与
源德另行签署与主合同近似的销售合同之前，均自动适用主合同。

近日，公司向长江存储及长存创芯出具《保证书》，公司将为源德与长江存储、长存创芯基于主合
同项下对长江存储、长存创芯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第一笔订单的账期期满之日起算，至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一年止。本
保证书载明的担保额度已包含公司于 2025年 6月向债权人出具的保证书中的担保额度人民币 10,
000万元。原保证书自本保证书出具之日终止。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为源德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76,73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担保方

公司

被担
保方

源德

担保方
持股比例

100%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98.11%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20,000 万 美 元 及 25,
000万人民币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10,000 万 人
民币

担保额度占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72.10%

是 否 关 联
担保

否

公司预计为源德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本次担保额度在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源德（香港）有限公司
2、公司地址：UNIT NO.2 ON 12/F,PERFECT INDUSTRIAL BUILDING, NO.31 TAI YAU STREET,

KOWLOON,HONG KONG
3、成立时间：2017年4月5日
4、注册资本：66,631,783.00港元
5、经营范围：电脑相关周边设备，电子器件等制造、加工、进出口及批发业务
6、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源德为公司持有100%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7、公司董事：李虎、田华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416,199.35
408,316.20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263,579.02
241,366.6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5,000.00
398,320.41
7,883.16

713,895.65
-16,566.27
-13,780.72

-
241,335.21
22,212.42
573,097.76
7,212.84
5,998.58

注：①上表中，2024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9月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②源德2024年度资产负债率为91.57%，2025年1-9月资产负债率为98.11%。
9、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源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四、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长江存储（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江存储（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名：Yangtze Memory Technologies (Hong Kong) Co., Limited.
成立日期：2020年2月25日
住所：香港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32层3201室
业务性质：集成电路产品的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
长江存储系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00%控股子公司
（二）长存创芯（上海）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存创芯（上海）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BHT4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69号716室
法定代表人：陈俊
注册资本：5亿元
营业期限：2019-4-23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并提供相关领域内的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长存创芯系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00%控股子公司
长江存储、长存创芯因受同一法人控制而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源德与长江存储、长存创芯无关联关系。
五、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1、源德与长江存储签订的《产品销售与采购协议》
（1）《产品销售与采购协议》约定源德将向长江存储采购双方之间合作的所有类型的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晶圆或颗粒形式的3D NAND 闪存芯片）和服务，具体采购数量和价格由双方在当期采购订
单中书面约定，协议有效期自2025年6月1日起至2028年5月31日止。

（2）《产品销售与采购协议》特殊约定：长江存储的关联公司长存创芯向源德销售本协议项下产
品的，在长存创芯与源德另行签署与本协议近似的销售合同之前，均自动适用本协议。

2、公司向长江存储、长存创芯出具的《保证书》
（1）保证人：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长江存储（香港）科技有限公司、长存创芯（上海）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3）主合同：源德与长江存储签订的《产品销售与采购协议》
（4）保证金额：最高额度为20,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范围：源德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4月30日的期限内在最高额度范围内基于主

合同项下对债权人产生的全部债务（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0,00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货款、税款、仓储
物流费用、违约金、资金利息、赔偿金、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诉讼、仲
裁、执行以及保全所产生的费用及律师费）等一系列债务。

（6）保证期间：自源德在主合同项下第一笔订单的账期期满之日起算，至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一
年止。保证期间届满前，公司无权终止或撤销本保证书。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其他：本保证书载明的担保额度（20,000万元），已包含保证人于2025年6月向债权人出具的

保证书中的担保额度10,000万元。原保证书自本保证书出具之日终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为20,000万美元及35,000万人民币，按2025年

11月6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7.0865元计算，折合人民币约176,730.00万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
担保实际发生额折合人民币为56,277.57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96%，均为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源德的担保。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
公司对源德提供担保剩余可用额度约为人民币123,270.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源德与长江存储签订的《产品销售与采购协议》；
2、公司向长江存储、长存创芯出具的《保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6日


